
附件２

矿床规模划分标准

１．矿床规模划分执行 《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》（国土

资发 〔２０００〕１３３号）。

２．确定矿产规模依据的矿产资源储量分别指：

固体矿产：基础储量＋资源量 （３３３类及以上）。

地热水：允许开采量 （水温≥４０℃），矿床规模参照医疗矿

泉水的 其 他 类 型 水 划 分。小 型＜５００ｍ３／ｄ，中 型５００—５０００ｍ３／

ｄ，大型＞５０００ｍ３／ｄ。

气体矿产：地质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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